
公 告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

警支队依法扣留的车辆中， 由
于车主和驾驶人逾期未来接受
处理而滞留的涉案车辆， 根据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112条之规定， 现
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告三个月
期间， 车主及驾驶人逾期仍不
来接受处理的， 对扣留的车辆
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
2019年4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新程机械成套有限公

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编号：13273563-1， 声明作

废。

上海新程机械成套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务

登 记 证 号 码 ： 国 地 税 沪 字

310105132735631号，声明作废。

袁同峯，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3100000020202389317， 声明作

废。

上海环启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证照编

号：27000000201610110214，声明

作废。

上海奕霖保洁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XPFY80，声明作

废。

上海巅堃企业管理咨询事

务所，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310230350792538， 声明作

废。

上海军鸣镓影视文化工作

室，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2900243678501，声明作废。

上海博者软件系统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章、财务专用章各壹枚，声明作

废。

上海源来美发厅，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3101051015342，遗失公章壹枚，

声明作废。

1、违法时间：2014-4-30，车辆牌

号：晋LHQ891套，颜色：灰，厂牌

型号 ： 大众 ， 车辆识别代码 ：

WVGEM67L14D020698；

2、违法时间：2015-9-2，车辆牌

号：皖BV1P96，颜色：白，厂牌型

号 ： 本田 ， 车辆识别代码 ：

LHGTF******049997；

3、违法时间：2017-2-25，车辆牌

号：苏D88B41，颜色：白，厂牌型

号 ： 精灵 ， 车辆识别代码 ：

WMEEJ******822252；

4、违法时间：2017-7-20，车辆牌

号：苏H65624临，颜色：紫，厂牌

型号 ： 本田 ， 车辆识别代码 ：

LVHFA******067602；

5、违法时间：不详，车辆牌号：闽

EW0528，颜色：红，厂牌型号：莲

花 ， 车 辆 识 别 代 码 ：LK?

GA4******001086；

6、违法时间：不详，车辆牌号：苏

BKQ122，颜色：白，厂牌型号：福

田 ， 车 辆 识 别 代 码 ：

LVCB1******002485；

7、违法时间：不详，车辆牌号：豫

N22362黄，颜色：灰，厂牌型号：

金 旅 ， 车 辆 识 别 代 码 ：

LFZBB******002624；

8、违法时间：不详，车辆牌号：晋

A2K618，颜色：灰，厂牌型号：雪

铁 龙 ， 车 辆 识 别 代 码 ：

LDC72******300571；

9、违法时间：2018-4-9，车辆牌

号：苏E950JB，颜色：黑，厂牌型

号 ：别克 ，车辆识别代码 ：LSG?

WL52D14S214055。

上海环启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广营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经全体投

资人同意解散并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上海增筑贸易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781852555B经股东 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王笛

本报讯 工作中突然收到辞退

通知，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已

经在某建筑工程公司工作 3 年的舒

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2018 年 7

月 17 日， 公司向舒女士开具了

《辞退员工通知书》， 其中并未说明

辞退理由。 虽在公司此后两次开具

的 《辞退员工通知书》 中明确舒女

士系因违纪而被解除合同， 但舒女

士并不认同， 并向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该委审理后裁

决公司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应支

付舒女士赔偿金。 公司不服仲裁裁

决， 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 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

调解， 最终由公司分两次支付舒女

士共 20万元的赔偿金。

该公司诉至法院称， 之所以辞

退舒女士， 是因为其在职期间多次

严重违反公司考勤制度， 存在迟到

早退现象， 公司已数次给予警告处

理； 同时她将利用职务便利取得的

业务订单介绍给其他存在同业竞争

关系的公司， 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 另外舒女士的业绩表现长期

不达标,按规定公司可以对其调岗、

降薪、 劝退。

对于公司的“辞退理由”， 舒

女士并不认同。 舒女士认为， 她的

工作性质决定其需要不定期的拜访

客户， 属于外勤人员， 没有每天定

点上班考勤的要求， 公司也没有向

其说明相关考勤规定， 也未对其进

行过相应警告处分； 在职期间， 她

积极拓展业务， 个人业绩良好， 公

司提到的业绩指标系针对业务团队

的要求， 并非针对其个人的业绩指

标； 自己更加不存在违反竞业限制

义务的行为。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 该公司在

2018 年 7 月 17 日出具的 《辞退员

工通知书》 中并未记载理由， 无法

反映出公司解除舒女士劳动合同的

事实依据， 解除行为存在一定的瑕

疵。 此后再次邮寄 《辞退员工通知

书》 给出的三点辞退理由也没有切

实证据证实， 难以成立。 因此一审

法院认为公司解除舒女士的劳动合

同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 属于违

法解除， 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最终，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

应支付舒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以及工资 22万余元。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上海二

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官指出双方

对此次纠纷的引发均有一定责任。

公司方解除合同当时未明确解雇事

由不当， 对其主张的个人存在过错

又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 而业绩

不佳也非用人单位可以行使过失性

解雇权的理由。 经承办法官做调

解，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由公

司分两次支付舒女士赔偿金及欠付

工资 20万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跑步群群主被指骚扰

女群友， 并因此与其男友大打出

手， 经过调解， 双方签订了人民调

解书。 但女群友的男友将该调解书

上传至朋友圈， 激起该群主的愤

怒， 以名誉侵权将发布者告上了法

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

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杨扬是一个微信跑步群的群

主， 通过该群认识了章程和他的女

友晓丽， 然而， 在去年下半年， 章

程与杨扬就因为性骚扰的纠纷撕破

了脸。 杨扬说， 2018 年 10 月 16

日， 章程捏造事实， 无端指责他强

奸及敲诈勒索晓丽， 并在地铁口伙

同他人殴打并当众诽谤自己， 引来

他人围观， 将该视频上传至网络。

当晚杨扬和章程都被带至派出所，

在派出所调解下， 两人签订人民调

解意见书， 约定章程向杨扬道歉，

赔偿医药费 2000元。

杨扬说事后章程拒不赔礼道

歉， 继续传播录像， 并将含有自己

身份信息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发于朋

友圈威胁他， 无奈之下他以名誉侵

权为由， 将章程告上了法庭。 杨扬

请求判令章程立即删除微信朋友圈

恶意中伤他名誉的内容(朋友圈内

容系一份人民调解意见书， 里面包

含了杨扬信息和章程的评论 )， 并

向他赔礼道歉； 并?承担原告律师

费 1万元。

但章程认为已对该朋友圈内的

人民调解协议书作了马赛克处理，

不履行调解书道歉内容， 是由于该

调解书仅处理了自己打人事件，未

处理杨扬性骚扰行为。章程表示，杨

扬作为微信跑步群群主， 在跑步期

间，多次性骚扰跑步群友，他的女友

亦遭到了骚扰， 为此章程还提供了

多名证人佐证杨扬的性骚扰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 杨扬事后未

履行人民调解意见书约定道歉义

务， 并继续在朋友圈内散播意见书

内容，该意见书虽经马赛克处理，但

章程的身份证号码及居住地址清晰

可见， 显然该朋友圈侵犯了章程隐

私，对此杨扬在主观上存有过错，应

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法院指出，杨

扬并非公众人物， 两人经微信跑步

群结识， 章程所造成的影响范围基

本在其个人微信辐射范围， 法院认

为由章程发布其个人朋友圈声明可

基本消除影响。 另杨扬主张章程承

担其律师费，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

院判决章程删除含有杨扬身份信息

内容为人民调解意见书的朋友圈；

并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声明，

向原告浦峻赔礼道歉， 声明持续保

留三日； 驳回杨扬其余之诉讼请

求。 （文中均系化名）

申 请 人： 陈大明

伤亡人员： 陈大明

身份证号码：511022196409293096

用人单位： 上海剑神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以杰

事故时间： 2017年11月02日

申请人陈大明于2018年4月24

日向我局就陈大明于2017年11月

02日发生的事故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我局于2018年7月02日作出认

定工伤的决定。 现因出现新的证

据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撤销奉贤人社认 （ 2018） 字第

1257号认定工伤认定书。

特此通知。

二0一九年四月四日

奉贤人社认撤（2019）字第0015号

上海市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刘家杭

2018 年 1 月， 杨某在未取得

烟草经营资质的情况下， 购买总金

额 31 万余元的烟弹 （烟弹就是通

常所说的电子烟烟嘴， 是装在电子

烟雾化器上面的必要零件） 并销

售。 后经一审法院判决， 杨某犯非

法经营罪获刑 5年 9个月， 并处罚

金 2万元。 对于这个量刑结果， 杨

某本人不停喊冤， 并上诉至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我认罪、 悔罪， 对罪名没有

异议。 但我实际上仅收到 100 多条

烟弹， 剩下的 900 多条都没收到，

该部分应属犯罪未遂； 这就判我 5

年 9 个月， 我认为判的过重。” 杨

某在二审中辩解。

海外代购发匿名散件

清关后再“定点投放”

2018 年 1 月， 上海公安机关

从苟某及其同伙处， 查获电子加热

烟具共计 2000 余条， 初步估算价

值共计 34 万余元， 这是上海首例

非法经营新型不燃烧电子烟的案

件。 而本案上诉人杨某， 就是从苟

某处订购烟弹的一户下家， 被公安

机关当场查获 186条烟弹， 后被一

审法院判处犯非法经营罪获刑 5 年

9个月。

根据杨某与苟某的微信聊天记

录可知， 杨某通过微信向苟某订购

涉案烟弹， 并向苟某支付了 28 万

余元货款等。 同时苟某在微信聊天

记录中表示， 自己在收到货款后，

会从日本购买涉案烟弹并以 EMS

形式快递到广州海关进行清关， 并

将相关快递单号在微信中发给杨

某。 从日本发出的 EMS 单据上虽

然未写明卖家的名字， 但是日本方

面会将每个单号对应买家的信息，

告知在广州负责发货的黄某， 黄某

将货物提出后， 通过德邦物流转运

给对应买家， 杨某即是买家之一，

其在微信中收到上家发送单号共

30 单， 每单对应 35 条涉案烟弹。

据此， 公诉机关在一审阶段指控杨

某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

共向苟某购入 1050 条涉案烟弹，

价值人民币 28万余元。

辩护人 ：“未收到的货

不该计入犯罪数额”

辩护人称： “目前快递单据上

能和杨某名字对应上的， 只有 140

条烟弹。” 杨某也表示， 他和苟某

的交易模式是先付款， 后发货。 辩

护人认为， 本案证据可以证明的事

实是， 杨某确实向苟某支付了

1050 条烟弹对应的货款 28 万余

元， 但苟某只寄送给杨某 140 条烟

弹， 而非一审认定的 1050 条烟弹。

因此， 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杨

某构成非法经营罪， ?情节特别严

重， 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杨某未收

到的 910条烟弹金额不应计入犯罪

数额。 辩护人指出， 根据杨某和苟

某的聊天截图可知， 涉案单号共

30 单货物， 但事实上， 杨某只签

收了 4 单， 其它 26 单现无法证明

是寄给杨某的， 更无法证明单号对

应的快递内容物是涉案烟弹。

辩护人还表示， “非法经营罪

的模式是出售了国家不让出售的货

物构成犯罪。 而本案上诉人仅购买

了不该卖的货物。 ?杨某是在被公

安机关控制后收货， 对于其收到的

这 140条烟弹， 杨某不可能进行任

何销售行为， 对于剩余未收货的

910 条烟弹， 杨某更是无从销售，

对应数额不应计入非法经营额。”

二审检察机关：购买行

为即构成非法经营罪

检察机关认为， 现有证据可以

证明发出的就是烟弹， “未收到货

物的原因是公安机关实施了全国性

的抓捕， 涉案人员可能通过其他方

式处理货物。 不影响认定杨某向苟

某购买 28万元烟弹这一事实。”

检察机关强调： “非法经营罪

的行为包括生产、 运输、 储存、 销

售等， 并?行为人只有实施了运输

购买等行为， 才可能完成最后的销

售行为。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只要

实施了前期购买行为， 就已经构成

了非法经营罪。 本案上诉人杨某向

苟某定购涉案烟弹， 已经完成购买

行为， 完全符合我国非法经营罪的

构成要件， ?已既遂。 至于他是否

收到相关的烟弹、 是否进行销售，

并不影响其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

最后， 检察机关认为， 杨某属于情

节特别严重， 根据我国 《刑法》 的

规定， 应判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

及罚金， 一审判决对杨某的坦白情

节已予以考虑， 定罪量刑符合法律

规定， 并无不当。 杨某的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 因此建议二审法院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决。

本案未当庭宣判。

法治庭审A6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张超

被劈腿，男子火烧前女友出租屋
犯放火罪，获刑3年6个月

千里来沪， 却不想女友恋上他

人提出分手， 更让人接受不了的

是， 就在分手后不久， 男子便在前

女友住所坐实了她已与其他男子发

生了实质性关系， 濒临崩溃的男子

冲动之下遂火烧女友出租屋。 近

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 “上海徐汇法院”） 开庭审理

了此案， 一审认定男子犯放火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女友提分手 崩溃

90 后男子金某大学毕业后一

直在广东上班。 2017 年 4 月， 金

某结识魏女士， 不久两人相恋， 为

了陪伴女友， 金某毅然决定辞去工

作从广东来到上海。 据金某自述，

自己跋涉千里的真心付出， 换来的

是女友的劈腿， 女友背着他与第三

人谈起了恋爱。 “我很重视这段感

情， 为了她才从广东来到上海， 物

质和精神上都付出了很多， 她这样

做谁能受得了！” 去年 1 月， 魏女

士正式提出与金某分手， 金某多次

挽留无果， 两人矛盾越闹越深。

爱巢“易主” 受刺激

去年 2 月， 金某想见魏女士，

便到楼下以归还被套为由请求见

面,但魏女士拒绝开门,于是金某爬

到窗户上察看房内情况,却意外发

现魏女士和其他男子在一起。 金某

压抑着内心的怒火没有出声， 默默

跳下了窗台。

当天下午 3 点半,金某再度来

到魏女士出租屋楼下， 并沿窗翻入

卧室， 房间空无一人， 当金某左顾

右盼之际， 意外在垃圾桶里发现一

只用过的计生用品， 无处发泄的他

掏出打火机， 点燃了书本和被子，

而后顺着窗户离开了房间。 担心火

势过大， 逃离的路上金某借用路人

的手机先后拨打了两次报警电话，

然而为时已晚。 幸亏消防员及时赶

到， 火灾没有伤害到人， 止步于魏

女士的出租屋。

经鉴定， 金某放火造成房间内

大量物品及装潢被烧毁， 损失面积

53 平方米， 烧毁损失价值 6 万余

元。 第二天上午， 金某被公安人员

抓获，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

法院：放火罪 判刑3年半

“因为感情原因一时冲动触犯

法律， 爸妈年龄都大了， 我很自

责， 希望法庭能对我从轻处罚。”

站在被告席上的金某低头忏悔， 恳

请法院对其宽大处理。

上海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金

某故意放火， 危害公共安全， 其行

为已构成放火罪， 应予处罚。 鉴于

金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金某自愿认罪

认罚， ?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可予以从轻

处罚。 最终， 法院根据被告人犯罪

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 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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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订购烟弹，

未签收部分能否轻判？

二审检察机关：购买行为即构成非法经营罪

解约不规范，员工与企业对簿公堂
上海二中院：公司支付员工 20万元赔偿金

跑步群群主被指性骚扰女群友

朋友圈发布调解协议书引发名誉侵权之争


